
长治市潞城区2021年度公共租赁住房
配租选房办法

根据《长治市潞城区2021年度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实施方案》（潞保办发〔2021〕1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区2021年度公共租赁住房（以下简称公租房）配租社会公示实际，现制定组织实施2021年度公租房配租选房工作办法。
2022年8月16日《潞城新闻》报社会公示415户，铁三局棚改已安置3户，公示期间及之后主动放弃5户，目前有407户申请家庭进入选房程序。
一、配租房源
（一）房源分布及数量
本次配租房源共200套，分别位于：浅水湾87套、汇金国际34套、金城花园24套、泽福湾21套、水岸春城15套、惠民苑5套、公园尊邸二区3套、新华苑2套、翰香园2套、嘉园小区2套、鑫欣佳园B区2套、义盛苑1套、鑫欣佳园A区1套、西华嘉苑1套。
房源不足类型采取轮候方式予以保障，以下为本次公租房配租房源实际分布情况：
1.低收入家庭77户（备注:社会公示80户，已安置铁三局棚改3户），其中有单身29户。房源安排38套，分别位于:汇金国际8套、惠民苑5套、翰香园2套、鑫欣佳园A区1套、鑫欣佳园B区2套、西华嘉苑1套、义盛苑1套、浅水湾18套。
2.中等偏下收入29户（备注:社会公示30户，已主动放弃1户），其中有单身5户。房源安排15套，分别位于：金城花园4套、汇金国际4套、浅水湾7套。
3.进城务工人员120户，其中有单身40户。房源安排59套，分别位于：汇金国际8套、水岸春城15套、新华苑2套、嘉园小区2套、浅水湾32套。
4.新就业5户，其中有单身1户。房源安排3套，分别位于：汇金国际2套、浅水湾1套。
5.外来务工人员176户（备注:社会公示180户，已主动放弃4户），其中有单身69户。房源安排85套，分别位于：金城花园20套、汇金国际12套、公园尊邸二区3套、浅水湾29套、泽福湾21套。
（二）各结构家庭配比户型
结合房源实际（其中：40m2以下109套、40m2以上91套），外来务工家庭40m2以下分配比例相对较高。
经综合考虑，原则上按家庭人口结构和已申报家庭实际居住情况进行分配：申请人为单身的，配租房源40m2（不含40m2）以下；2人及以上家庭的，配租房源40m2（含40m2）以上；对应不足的，按实际剩余房源进行选房。
二、租金标准
公租房租金标准执行建筑面积4.7元/m2月。低收入家庭租金标准按1.0元/m2月执行。
3、 租赁补贴
对租赁私有住房的家庭发放2021年全年和2022年1-8月份的租赁补贴，发放方式是银行转账，即转入个人建行卡账户。进入轮候程序的租赁私有住房家庭继续享受租赁补贴保障。
四、配租方式
（一）低收入家庭77户
按“优先配租顺序”分四轮现场公开抽号选房。
1.第一轮10户
（1）持证的一、二级重度残疾人家庭；
（2）无劳动能力的重病、大病患者。
2.第二轮9户
（1）持证的三、四级残疾人家庭；
（2）退役军人。
3.第三轮6户：低保户
4.第四轮（其他低收入家庭）52户
备注：由于低收入家庭房源安排为38套，将有39户低收入家庭进入轮候程序（选房过程中若有放弃家庭，可以依序递补）。
（二）中等偏下收入家庭29户
按“优先配租顺序”分三轮现场公开抽号选房。
1.第一轮3户
（1）持证的一、二级重度残疾人家庭；
（2）无劳动能力的重病、大病患者。
2.第二轮1户：退役军人。
3.第三轮（其他中等偏下收入家庭）25户
备注：由于中等偏下收入家庭房源安排为15套，将有14户中等偏下收入家庭进入轮候程序（选房过程中若有放弃家庭，可以依序递补）。
（三）进城务工人员120户
按“优先配租顺序”分三轮现场公开抽号选房。
1.第一轮2户
（1）孤儿;
（2）持证的一、二级重度残疾人家庭。
2.第二轮16户
（1）持证的三、四级残疾人家庭；
（2）退役军人;
（3）贫困户;
（4）研究生。
3.第三轮（其他进城务工人员）102户
备注：由于进城务工人员安排房源59套，将有61户进城务工人员家庭进入轮候程序（选房过程中若有放弃家庭，可以依序递补）。
（四）新就业无房职工5户
无优先配租家庭，5户依据公示序号抽取选房卡号。
备注：新就业无房职工安排房源3套，将有2户新就业家庭进入轮候程序（选房过程中若有放弃家庭，可以依序递补）。
（五）外来务工人员176户
按“优先配租顺序”分五轮现场公开抽号选房。
1.第一轮2户：持证的一、二级重度残疾人家庭；
2.第二轮10户：
（1）持证的三、四级残疾人家庭；
[bookmark: _GoBack]（2）退役和现役军人。
3.第三轮1户：低保户；
4.第四轮38户：研究生；
5.第五轮125户：其他外来务工人员。
备注：由于外来务工人员房源安排为85套，将有91户外来务工人员家庭进入轮候程序（选房过程中若有放弃家庭，可以依序递补）。
    五、通知领取
1.领取时间：2022年9月14日——2022年9月15日下午6时。
2.领取地点：惠民苑小区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办公室。
3.领取材料：《选房通知书》和《长治市潞城区2021年度公租房配租选房指南》，并扫描线上看房二维码。
3.领取事项：由于受疫情影响，现场看房活动取消。由区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推出“扫码看房”小程序，选房家庭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线上看房”，可查看位置和户型图。
    六、公开选房
（一）公开选房时间
分三天进行选房：
第一天（2022年9月20日）：低收入家庭和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共106户）2022年9月20日上午8:00准时入场。
第二天（2022年9月21日）：进城务工人员和新就业无房职工（共125户）2022年9月21日上午8:00准时入场。
第三天（2022年9月22日）：外来务工人员（共176户）2022年9月22日上午8:00准时入场。
    （二）选房地点：科技馆
    七、会场布置
    公开选房仪式分两个场地：科技馆门前和会场内（台上选房登记区、台下座位区）。
    （一）证件审查登记处：科技馆门前设立“证件审查登记处”，审查登记后进入会场，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入座。
（二）会场分座位区和登记区：
1.主席台设置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证处监督台和领导组成员单位席位。
2.主席台前中心位置放置“抽号箱”，会场内北侧设置“选房登记处”和“手续办理处”。
3.主席台前北侧摆放选房版面。
4.台下座位区（按座位表入座）。
    八、选房须知
    （一）区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将于2022年9月14日-2022年9月15日发放《选房通知书》和《2021年度公共租赁住房配租选房指南》，以书面方式通知2022年8月16日《潞城新闻》报公示无异议的407户申请家庭申请人。
    （二）申请人需本人亲自携带身份证原件和《选房通知书》，分别于《选房通知书》要求的对应选房时间到科技馆集中进行公开抽号选房。
    （三）申请人按公示顺序和优先配租顺序抽取“选房卡号”。
    （四）若选房中有放弃配租选房资格的家庭，由工作人员现场进行登记并经领导组办公室予以核消，五年之内不得申请。
    九、选房要求
（一）入场资格审查
申请人持身份证原件和《选房通知书》，于《选房通知书》要求的对应选房时间在科技馆门前“证件审查登记处”排队，由现场工作人员进行入场资格审查，资格审查后按引导标志、座位表和工作人员安排进入会场分别入座。
（二）按轮次选房
主持人按照轮次依序叫号。申请家庭领取或抽取“选房卡号”，登记后依序选房。
另外：低收入家庭抽取“低收入家庭选房卡号”在39号（含39号）之后、中等偏下收入家庭抽取“中等偏下收入家庭选房卡号”在16号（含16号）之后、进城务工人员抽取“进城务工人员选房卡号”在60号（含60号）之后、新就业无房职工抽取“新就业无房职工选房卡号”在4号（含4号）之后和外来务工人员抽取“外来务工人员选房卡号”在86号（含86号）之后的家庭登记后离场，同时妥善保存“选房卡号”。
（3） 选房登记
选定住房后，由工作人员现场进行登记，收回“选房卡号”和《选房通知书》，发放《入住通知书》。申请人在领取公租房钥匙前与区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公租房租赁合同》、缴纳租赁保证金、公租房租金（租金按实际租住房屋建筑面积计算）并办理相关手续。
（4） 选房时间要求
选房时间为每人5分钟，申请人在选房规定时间内不予选房或选定房屋又不满意的，视为主动放弃选房资格，日后也不再予以实物配租。
规定时间内不到的视为主动放弃选房资格；迟到的在所属轮次选房之后依序选房。
由于生活、工作原因，所选房屋双方可自行调换，在选房工作全部结束后，向区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提出调换申请并办理相关手续。   
    十、注意事项
    （一）各选房家庭要提前知晓在2022年8月16日《潞城新闻》报纸本家庭公示序号。
（二）申请人本人必须亲自到场，申请人如因特殊原因不能到场的，申请人应在2022年9月15日前携带身份证连同受托人持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到物业行业党群服务中心（建行东侧、千汇购物对面）办理委托，提出书面情况说明，经批准许可后，由受托人代理选房。
（三）选房家庭每户限定1人进入会场，所有人员必须佩戴口罩，工作人员查验5日内核酸检测后方可入场，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统一指挥，禁止大声喧哗、抽烟和随意走动，同时将随身携带手机等通讯设备调至静音或振动模式；因不达疫情管控要求影响本次选房的家庭，后果自负，具体补救措施视受影响户数统筹考虑。
（四）参会家庭必须遵守现场秩序，按规定程序、规定时间依次进行选房。
（五）凡未按规定时间办理选房手续的，按自动放弃对待。
（六）妥善保存“选房卡号”和相关通知书，遗失不补。
（七）选定房号一经备案登记，不再变更。
（八）备案登记办理相关手续后，及时离开现场。
（九）选定住房的家庭要遵守所在小区物业管理和业主公约，同时要履行所在小区物业服务企业管理规定及缴纳相关费用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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